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27 

                             議案編號：20210312920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45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秀寳、黃國書、邱志偉、黃秀芳等 18 人，為保障

學生輔導之權益，並依法定期檢討各級學校輔導人力配置；

爰擬具「學生輔導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增加各

級學校之輔導人力配置，以接住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孩子。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學生輔導法》第十一條明定，各級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設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並訂有最

低員額配置之規定。第二十二條則明定，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員額配置於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

起應逐年增加；並自民國 106 年起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每 5 年進行檢討。 

二、據衛福部統計，自民國 106 年起至 111 年 14 歲以下及 15 歲至 24 歲自殺通報人次年年攀升

。民國 106 年 14 歲以下自殺通報人次為 408 人，至民國 111 年竟攀升至 2,742，增加幅度

高達約 572%；15 歲至 24 歲自殺通報人次亦從 4,905 攀升至 12,316，幅度亦增加約 151%。 

三、顯見各該年齡層的相關輔導機制亟待正視，14 歲以下及 15 歲至 24 歲人口大多處於就學階

段，因此，校內輔導機制及人力尤為重要；故輔導人力配置應因應增加，真正落實校安事

件三級預防策略，接住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孩子。 

四、為保障學生輔導之權益，並依法定期檢討各級學校輔導人力配置；爰擬具「學生輔導法第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增加各級學校之輔導人力配置，以接住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孩

子。 

 

提案人：陳秀寳  黃國書  邱志偉  黃秀芳   

連署人：陳培瑜  陳靜敏  蔡易餘  張廖萬堅 湯蕙禎  

賴品妤  邱泰源  鍾佳濱  王美惠  羅美玲  

蘇巧慧  陳明文  林楚茵  賴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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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得視實際需要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

人，其班級數達三十班以上

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一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

機關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其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數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一

人，二十一校至四十校者，

置二人，四十一校以上者以

此類推。 

依前二項規定所置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應由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視實際

需要統籌調派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置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所需經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

要酌予補助之；其人員之資

格、設置、實施方式、期程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一千

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

員至少一人；超過一千人者

，以每滿一千人置專業輔導

人員一人為原則，未滿一千

人而餘數達五百人以上者，

得視業務需求，增置一人。

但空中大學及宗教研修學院

，不在此限。 

學校分設不同校區者，

應依校區學生總數分別置專

業輔導人員。 

第十一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得視實際需要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

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

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一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

機關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其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數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一

人，二十一校至四十校者，

置二人，四十一校以上者以

此類推。 

依前二項規定所置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應由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視實際

需要統籌調派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置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所需經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

要酌予補助之；其人員之資

格、設置、實施方式、期程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一千

二百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

導人員至少一人；超過一千

二百人者，以每滿一千二百

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為原

則，未滿一千二百人而餘數

達六百人以上者，得視業務

需求，增置一人。但空中大

學及宗教研修學院，不在此

限。 

學校分設不同校區者，

應依校區學生總數分別置專

業輔導人員。 

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有關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

業輔導人員之配置規定，於

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

逐年增加，並自一百零六年

起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進

行檢討。如今已然過了定期

檢討之時限，相關輔導人力

配置應重新檢視。 

二、據衛福部統計，自民國一

百零六年起至一百一十年十

四歲以下及十五歲至二十四

歲自殺通報人次年年攀升。

民國一百零六年十四歲以下

自殺通報人次為四百零八人

，至民國一百一十年竟攀升

至二千七百四十二人，增加

幅度高達約百分之五百七十

二；十五歲至二十四歲自殺

通報人次亦從四千九百零五

人攀升至一萬二千三百一十

六人，幅度亦增加約百分之

一百五十一。顯見各該年齡

層的相關輔導亟待正視，十

四歲以下及十五歲至二十四

歲人口大多處於就學階段，

校內輔導機制及人力尤為重

要；故輔導人力配置應因應

增加，真正落實校安事件三

級預防策略，接住每一位需

要幫助的孩子。 

三、為保障學生輔導之權益，

並依法定期檢討各級學校輔

導人力配置；爰擬具「學生

輔導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修正增加各級學校之

輔導人力配置，以接住每一

位需要幫助的孩子。 

 


